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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传说间的文学变奏 

伯奇本事及其历史演变考论 

尚 永 亮 

摘 要：作为后世广为传诵的孝而被弃的典范，伯奇及其本事呈现出令人注目的时段性特点：先秦文 

献记载阙失，启人疑窦；西汉诸说蜂起，莫衷一是；东汉至晋，既展示出显著的历史化、经学化倾向，又涌动 

着夹杂想象、虚构的传说暗潮。其问相激相荡，相克相生，几经转化，最后构成以《履霜操》及相关叙述为载 

体的定型文本。总而观之，汉代以来围绕伯奇故事所出现的种种记载、议论和创作，与其说在于慎终追远， 

还原历史，不如说是徘徊在历史与传说之间，遵循有序与无序的发展规则，进行着一种文学的变奏。换言 

之，伯奇故事在汉晋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变动，既受制于历史与传说问的张力，不至于过度远离历史或“观 

念历史”，也追求着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秩序，使其在不断的情节完善中一步步逼近文学的真实。 

关键词：孝；伯奇；本事；历史与传说 ；文学变奏 

在中国上古史中，孝子被后母谗害，最终为信谗之父所逐的故事屡见不鲜，由此形成一个孝而被 

害见弃、弃而抒怨思归的恒定主题。诸如那位传说中身为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的虞舜 ， 

以及时代稍后的殷高宗之子孝己、周幽王之子宜臼、晋献公之子申生和重耳等，都是因后母进谗或屡 

受迫害，或被弃被逐的。然而，与这些在早期文献中都有提及或记载，其事大抵可征可考的弃子相 

比，尹吉甫之子伯奇受谗被弃的故事更具独特性。一方面，此一故事缺乏早期史料支撑，很难在历史 

上找到其发生的痕迹，而后期史料在基本情节、人物身份、最终命运等方面又歧义迭出，具有十分明 

显的传说特点；另一方面，在汉及以后文献中，作为孝子兼弃子的伯奇及其事迹又被作为典故屡予引 

用，达到了很高的历史化程度，甚至还产生了传为伯奇所作、专咏其事的《履霜操》这一作品。这是一 

个虚实杂糅、信疑参半的事件，以其为典型个案，在历史与传说之间斟酌辨析，考察其本事，了解其演 

变的过程和意义，乃是本文希望达成的目的。 

一

、先秦文献阙失带来的疑惑 

从现存多种秦以后文献记载看，伯奇之父尹吉甫为周宣王时重臣，因听信后妻谗言而逐伯奇，由 

此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播演了一出亲子冲突、骨肉分离的弃逐悲剧。然而，细检先秦现存文献，关于 

伯奇这位大孝子的记载却出奇的缺乏，由此不能不令人对其故事的真实性生出不小的疑惑。下面， 

试从三个角度来谈资料问题。 

首先，在先秦经、史、子等类文献中看不到关于伯奇故事的任何记载。尤其是在《庄子》、《荀子》、 

《吕氏春秋》几部子书中，均有专门涉及古之孝子不得于其亲而被谗被逐的整段话语，但所举例证却 

均无关于伯奇者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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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 ，比千戮 ，箕子狂，恶来死 ，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 ，而忠未必 

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 

孝己忧而曾参悲。① 

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 

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④ 

与这里提到的龙逢、比干、箕子、伍员、苌弘、孝己、曾参、闵子骞等古之忠臣孝子相比，伯奇在后世的 

孝名绝不 比他们差 ，但却不见踪影 。再看《战国策》中的相关记载 ： 

苏秦谓燕昭王日：“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鳝，兼此三行以 

事王，奚如?”④ 

王谓 陈轸 日：“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陈轸日：“然。”王日：“仪之言果信也。”日：“非独 

仪知之也 ，行道之人皆知之。日：‘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i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 以为臣。”⑤ 

从这里所记苏秦、陈轸的话可知，曾参、孝己之孝，是与尾生高之信、鲍焦史鳍之廉、伍子胥之忠相并 

列，广为人知的。然而，后世大名鼎鼎的伯奇依然没有出现。 

其次，仅有的一则战国晚期资料虽提及伯奇，却因涉嫌伪作而缺乏可信度。细检先秦文献，我们 

发现，除以上最有可能记述伯奇事却全部阙如的子、史部史料外，在一篇传为楚国辞赋家宋玉所作 

《笛赋》中，竞出人意料地提及伯奇之名。这篇赋作 的中幅有这样两句话 ：“招伯奇于源阴，追 申子于 

晋域。”⑥这里将伯奇与因受骊姬之谗而被害的晋献公之子申生相提并论，注重的显然是伯奇孝而被 

弃之事，并借对二人的招魂、追悼以表现笛声之凄切。按理，这应是伯奇事见载于先秦文献的依据。 

然而，古来楚辞研究者却多不信此赋出自宋玉手笔，而将之视为后出的伪作。细核论者所举诸多证 

据 ，有两条最为关键 ： 

证据之一，《笛赋》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的话，而荆轲渡易水的时间在公元前 227年(燕 

王喜二十八年)，以宋玉生平论，当不会见及其事。固然，依据现存史料，很难准确核定宋玉的生年， 

但宋玉稍晚于屈原，主要在楚襄王朝活动，其传世作品提及与楚襄王相关的事迹又几乎全是在郢都 

时，亦即公元前 278年郢都陷落襄王迁陈前，却是大体可以确定的④。既然在迁陈之前，宋玉已多次 

陪侍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云梦之台”、“云梦之浦”、“云梦之野”，说 明他已颇得襄王看重 ，其年龄 

当不会太过年轻 。进一步看，在《新序 ·杂事》中，事楚王而不见察的宋玉被人称为“先生”⑧，在《对楚 

王问》中，楚襄王问宋玉也有“先生其有遗行与”的话⑨。如所熟知，“先生”在先秦时期主要含义有二， 
一 为老师，一为有学问的年长者。据此而言，宋玉当时年龄以三十以上较为合适，因为一个二十出头 

的年轻后生，恐怕是当不起“先生”这一尊称的。倘若可以确定宋玉在迁陈之前年届三十或以上，则 

至荆轲刺秦之时他 已是八十多岁甚或九十以上 的老人。且不说他能否活到这个年龄，即使能够活 

到，要写出《笛赋》这样才气飞扬的赋作也是难以想象的。大概正是有鉴于此，所以自宋以来 ，质疑者 

① 王先谦 ：《庄子集解》卷七《外物》，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诸子集成》本，第 175—176页。又《吕氏春秋 ·必己》亦有类似 

话语 。 

② 王先谦 ：《苟子集解》卷十九《大略》，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诸子集成》本，第 340页。 

③ 王先谦：《苟子集解》卷十七《性恶》，第 295页。 

④ 缪文远 ：《战国策新校 注》卷二 十九《燕～》，成都 ：巴蜀书社 ，1987年 ，第 1059页 。 

⑤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三《秦一》，第 111页。 

⑥ 《笛赋》，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l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 75页。 

⑦ 如《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大言赋》：“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小言赋》：“楚襄王 

既登阳云之台，⋯⋯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高唐赋》：“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神女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高唐对》：“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将使宋玉赋高唐之事。”其中所涉“兰台之 

宫”、“阳云之台”、“云梦之台”、“云梦之浦”、“云梦之野”等，均为故郢都附近之宫、台名和地名。 

⑧ 刘向：《新序》卷五《杂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第 87页。 

⑨ 据《新序 ·杂事》载，问宋玉的是楚威王，“威”当属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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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如缕。如章樵注《笛赋》谓：“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后又二十余年方有荆卿刺秦之事，此赋果玉 

所作邪?” 明人胡应麟指出：“玉事楚襄王 ，去始皇年代尚远 ，而荆轲刺秦在六国垂亡之际，不应玉及 

见其事。”②清人严可均于《全上古三代文》卷十所收《笛赋》下亦注日：“此赋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 

作。”⑧联系前述宋玉生平及相关史实可知，这些质疑不无道理。尽管近今少数学者欲翻旧案，想证明 

宋玉可以见及荆轲刺秦事，但在所举证据的可信度上却一问有隔，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古代学者 

的上述看法。 

证据之二，马融《长笛赋》有云：“融去京师逾年⋯⋯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 

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由这里的“唯笛独无”四字可知，《笛赋》不应出现在马融 

之前。有学者说：马融这里是就汉人汉赋而言的，并未追及以前或以外的作家作品，所以用马融的话 

来否定宋玉作有《笛赋》，理由还不充分。这种理解恐怕不妥，因为从马融的话 中看不 出他有排除汉 

以外作家作品的意图。他在这里之所以提及王褒、枚乘、刘玄、傅毅等人的“箫、琴、笙颂”，是因为这 

是此前已有的表现乐器的文学作品，他要借这些已有的作品与独无之“笛”作比照。换言之，这些已 

有的作品均产生于汉代，作者不可能舍之不顾而提及此前并不存在的“先秦的作家作品”；至于笛，连 

马融之前 的汉代作家都未接触过 ，先秦时代就更不会有 了，故作者略去前人 ，只从 当下说起 。细详 

“唯笛独无 ，故聊复备数 ，作《长笛赋》”句意，盖谓此前 因无人写过笛 ，故我创作此赋 ，以在众多描写乐 

器的赋作中为笛觅得一席之地，聊以充数而已。这既是 自谦的说法，也是首创笛赋的非常郑重的说 

法。事实上，联系到《长笛赋》后幅所谓“况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赞，悲 

夫”，“近世双笛从羌起 ，羌人伐竹未及已”的话 ，以及《风俗通义》及后代史 书乐志关于笛为“武帝时丘 

仲之所作”④的记载，可以判定，包括马融在内的众多汉人及后人都认为笛是 自汉代才出现的。虽然 

从今日之出土文物看，先秦时代已经有了笛类乐器，但此种发现却不能改变因受数量和流传地域等 

限制，多数汉人并不知先秦有笛这一事实。细细分判，这里实际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多 

数汉人的闻见范围言，既然认为汉以前无笛，则先秦时代自然不会产生所谓的《笛赋》；另一方面，从 

马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⑤的广博才学看，倘若汉以前真有署名宋玉的 

《笛赋》，他是不可能不知的；退一步讲，即便马融因闻见未广而偶有遗漏，也很难出现众多汉人都有 

遗漏的情况。就此而言，说那篇署名宋玉的《笛赋》为马融之后的仿制品，说《笛赋》“招伯奇于源阴” 

那句话之不足为据，就绝非妄断了。 

最后，一些晚出文献虽偶有涉及先秦人提及伯奇的记载，却均无可靠的来源和依据。就笔者目 

力所及，这类文献主要有这样几条，《列女传》卷六载虞姬向齐威王辨自己之冤屈时，曾引伯奇、申生 

事为例说：“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顺至明，反以为残。妾既当死，不复重陈，然愿戒大 

王，群臣为邪，破胡最甚。王不执政，国殆危矣。”⑥《孑L子家语》卷九载曾参在解释终身不娶妻的原因 

时，也提及伯奇事：“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 

免于非乎。”⑦同样的意思，还出现在《风俗通义 ·正失》篇中。该篇记彭城相袁元服不娶继室而引曾 

参语云 ：“吾不及尹吉甫 ，子不如伯奇 ，以吉甫之 贤，伯奇之孝 ，尚有放逐之败 ，我何人哉?”⑧这些材料 

① 章樵注：《古文苑》卷二，北京：中华书局，l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57页。 

② 胡应麟：《诗薮 ·杂编》卷一《遗逸上 ·篇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79年，第 246页。 

③ 严可均辑校：《全上占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1册，第 75页。 

④ 应劭：《风俗通义》卷六《声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48页。此语亦见《隋书》卷十五《音乐下》、《旧唐书》卷二 

十九《音乐二》。又，《宋书》卷 卜九《乐志一》谓：“笛，案马融《长笛赋》，此器起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血 占。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 

仲所造。《风俗通》则日：‘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558页) 

⑤ 马融：《长笛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 249页。 

⑥ 刘向：《古列女传》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孔子家语》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应劭 ：《风俗通义 》卷二《正失》，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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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均为汉代或汉以后文献，其中《列女传》为西汉末年刘向所著，《风俗通义》为东汉 

末应劭所著，而《孔子家语》情况较为复杂，一般认为该书为魏王肃之伪作，也有学者认为该书成于孔 

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①；二是其涉及 

伯奇语均为出自第三者之口的问接引证，而非著者依据历史文献对伯奇其人其事的正面记述；三是 

这些引证的话语因不见于早期文献，故很难判断其为历史实情，还是著者依据后起文献所加。由于 

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些文献记载之不足采信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可知，可靠的文献无记载，偶有记载的文献不可靠，这种情形，不能不使我们对伯奇其人其 

事在上古史上的真实度深致疑虑；同时，也导致我们对后起史料必须采取更为细密审慎的态度。 

二、西汉相关载记与诸异说之涌现 

进入西汉以后，关于伯奇的相关记载开始出现并 日趋增多，由此形成与先秦时期迥然不同的鲜 

明比照。虽然，在西汉前期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的著作以及《淮南子》、《史记》等大型子、史类著作 

中，仍未看到伯奇的身影 ，但在文帝至武帝朝 的诗学家笔下，伯奇事 已被简略提及。如汉初 的《韩诗 

外传》即记有如下一段话语 ：“传 日：伯奇孝而弃于亲 ，隐公慈而杀于弟 ，叔武贤而杀于兄，比干忠而诛 

于君。诗日：‘予慎无辜。”’②这段话将伯奇、隐公、叔武、比干四人作为孝、慈、贤、忠的典型，借其虽有 

美德却不容于君父弟兄，最后惨遭弃杀的命运，以与《诗 ·小雅 ·巧言》所谓“吴天大怃，予慎无辜”的 

刺谗主旨相印证，旨在说明并强调谗言的患害和贤人的无辜。用后人的话说，作者此种做法，属于 

“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③。而在其所引的诗和事之问，除存在相同的忠而被谤的题旨外，其 

本事并无必然联系。 

大概 比《韩诗外传》稍后 ，武帝朝至元帝朝相继 出现了数则引用伯奇之事的言论 。言论之一是汉 

武帝 的异母兄 中山靖王刘胜 ，于建元三年(前 138)面对“谗言之徒蜂生”的境况 ，向武帝倾诉 ： 

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 

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 

心忧伤 ，怒焉如捣 ；假寐永叹 ，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痰如疾首。”臣之谓也。④ 

言论之二是征和二年(前 91)戾太子兵败后 ，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武帝 ，为太子理冤：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 

毁之所生也 。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⑨ 

言论之三是汉元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因触怒元帝宠臣而遭黜，遂上书直言 ： 

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弟而杀于兄。夫以四子之 

行，屈平之材，然犹不能 自显而被刑戮 ，岂不足以观哉!⑨ 

这三则材料均出 自东汉班 固所著《汉书》。严格地讲 ，《汉书》算不得西汉文献 ，但 因其所 引材料皆取 

自西汉 ，为当时人事之真实记录，故可作为西汉文献使用 。概括这些材料的主要相 同点，大致有 四， 

一 是借伯奇孝而见弃于亲，说明谗谤害人之程度。二是在引用伯奇事时，或将其与比干并列，或使之 

与虞舜、孝己为伍，已将之视为曾在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特别是第三则材料，其所引诸人的排列 

① 四库馆臣之《孔子家语》提要谓：“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特其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 

知其伪而不能废也。”(永珞、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69页)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 

《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② 韩婴：《韩诗外传》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257页。 

③ 王世贞 ；《读 (韩诗外传)》，《弁州四部稿》卷一一二 ，文 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④ 班固：《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 962年，第 2424—2425页。 

⑤ 班固 ：《汉书》卷六 十三《武五子传》，第 2744页。 

⑥ 班固：《汉书》卷七十七《诸葛丰传》，第 3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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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是伯奇、子胥、隐公、叔武，将之与前列《韩诗外传》相比，除将比干易为子胥外，其他一如前者，由 

此可以看出其间先后承接的脉络。四是引用其事者或为诸侯王，或为乡绅长老，或为朝中大臣，其申 

诉对象均为帝王，由此说明伯奇孝而被谤被逐事已广为人知，不至于形成对话双方理解上的分歧，并 

具有了很强的说服力和打动人主的力量。此外需注意的是，中山靖王刘胜引《小雅 ·小弁》之句，固 

然重在自况，但在《诗经》阐释史上，却为后人将伯奇事与《小弁》诗相联系开了先河。 

上述文献虽已屡次提到伯奇孝而被逐或因谤被逐事，却未透露伯奇身世方面的更多信息。到了 

汉昭帝朝焦延寿所作《焦氏易林》中，对伯奇姓氏、进谗者身份等相关信息，开始有了简略的交待： 

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离。无罪被辜，长舌所为。(卷一) 

谦 ：尹氏伯奇 ，父子相离。无罪被辜，长舌为灾。(卷三) 

鼎 ：谗言乱国，覆是为非。伯奇乖离，恭子忧哀。(卷四) 

观 ：谗言乱国，覆是为非。伯奇留离，恭子忧哀。(卷四) 

井：尹氏伯奇，父子分 离。无罪被辜，长舌为灾。(卷四)① 

这是该书在大有、谦、鼎、观、井等不同卦名下五次提及伯奇的文字，由其出现之频繁和内容之相似， 

不难看出伯奇事已成为作者说卦的有力佐证。若合并其中相似条目，则可从中得出此前未见的两项 

新义：一是伯奇姓尹，一是其被弃缘于长舌之祸。前者虽未明确道出伯奇之父的姓名，但已隐然令人 

与西周大臣尹吉甫挂起钩来；后者借用《诗 ·大雅 ·瞻印》指斥幽王后妻褒姒时所谓“懿厥哲妇，为枭 

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的话，巧妙地将伯奇被弃之因归于身为后母的长舌之妇的进谗。至此， 

伯奇之孝、后母之谗、尹吉甫信谗而逐孝子的故事片断得以呈现。而将这些片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 

整体予以讲述的，则要 由数十年后 的刘 向和扬雄来完成了。 

刘向(约前 77前 6)是西汉后期的大学者，博览杂取，尤精于文献 目录之学。在其相关著作中， 

《列女传》与《说苑》分别提及伯奇其人其事，但所叙故事情节却颇有不同。今本《列女传》除前引虞姬 

向齐威王申辩己冤时曾有“伯奇放野”一语外，别无涉及伯奇的言论。然而《太平御览》卷九五。引 

《列女传》却保留了这样一段记载：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事后母。母取蜂去毒，系于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日：“伯奇牵 

我。”吉甫见疑，伯奇 自死。② 

这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故事，与此前文献相比，它不仅明确了伯奇之父为尹吉甫，而且设置了后母取蜂 

置衣领、骗伯奇掇蜂以诬告的关键情节，使“吉甫见疑”具有相当之合理性。同时，故事的最后结局也 

由伯奇被弃一变而为“自死”。与这段被征引的《列女传》佚文的情况相似，伯奇事在今本《说苑》中也 

已佚失，但却部分保留在几部古代史乘的注中。一是唐初颜师古注《汉书 ·冯奉世传》“伯奇放流”句 

引《说苑》云： 

王国子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后母欲令其子立为太子，乃谮伯奇，而王信之， 

乃放伯奇也。③ 

二是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 ·黄琼传》“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句引《说苑》日： 

王国子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后母欲其子立为太子 ，说王 日：“伯 奇好妾。”王不信 ，其母 

日：“令伯奇于后园，妾过其旁，王上台视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园，后母阴取蜂十数置单 

衣中，过伯奇边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杀之。王遥见之，乃逐伯奇也。 

三是唐李善注陆机《君子行》“掇蜂灭天道”句引《说苑》日： 

焦延寿：《焦氏易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防等撰 ：《太平御览》卷九五o《虫豸部七 ·蜂》，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 4217页。 

班固：《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第 3308页。 

范哗：《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 2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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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君，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兄弟相爱。后母欲其子为太子，言王日：“伯奇爱妾。”王 

上台视之。后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领之中，往过伯奇。奇往视，袖中杀蜂。王见，让伯奇。伯 

奇 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 。使者 白王 ，王见蜂，追之 ，已自投 河中。 

总观以上三种引文 ，我们注意到 ，伯奇身份有 了大 幅度改变。与此 前《焦氏易林 》所谓“尹氏伯奇”以 

及出自刘向之手的《列女传》所谓“尹吉甫子伯奇”的说法截然不同，这三种引文无一例外地将伯奇说 

成是“王国子”，亦即国王之子；与之相关，围绕伯奇被谗被逐的事件，也就不只是缘于后母进谗所引 

发的父子间的矛盾 ，而是关乎 国之嗣君太子之立的利益之争和 由此形成的君臣间的矛盾。 

其次 ，故事 中的人物和情节较前丰富许多 ，既增添了“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两兄弟 ，以及“后 

母欲其子为太子”的以 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直接 目的，又将掇蜂细节叙述得更为具体翔实 ，从 而使得整 

个事件曲折变化，颇具小说家的传奇色彩。 

进一步看 ，这三种引文虽 同出于《说苑 》，却又繁简不同。相较之下 ，颜师古注引文简洁，只笼统 

提及后母为立己子而谮伯奇和伯奇被放事，似是对《说苑》故事的缩写；李贤、李善注引文较详，具体 

涉及后母骗伯奇为己驱蜂、王遥见而责让伯奇等细节，似当更近《说苑》之原貌。至于故事的具体情 

节，三种引文也不无差异：颜师古注与李贤注之引文均谓王信谗而放、逐伯奇，而李善注引文则谓王 

见死蜂而悔悟 ，欲追还伯奇时，伯奇已自投河中。这一结局，已与前引《列女传》佚文之“伯奇 自死”近 

似 ，只是对死的方式有了更清晰的交待 。 

出自同一位作者的两部书，甚至同一部《说苑》，在叙述伯奇故事时何以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 

仔细想来，除去几位注者所见原著版本或许有所不同外，其最大可能是当时即存在数种关于伯奇的 

传说，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只予以简单转录，而未作相应的整合统一；后世征引者则根据不同传 

说 ，对相关情节作了 自己认可的某些改动。凡此 ，都说明西汉时期的伯奇故事 尚未定型 ，在一些关键 

性的问题上 ，多说并存 ，由此给后人造成了兼采异说的可乘之机。 

支持“投河”说的另一重要人物，是与刘向同时稍后的著名思想家扬雄(前 53—18)。据《水经 

注》、《太平御览》诸书征引，扬雄在其所著《琴清英》中记伯奇事谓：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思惟养亲，扬声 

悲歌，船人闻之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② 

这段话以琴为归结，对伯奇事作了另一番记述：一方面，承接此前伯奇为尹吉甫之子的主流说法，从 

而与刘向《说苑》所谓伯奇为“王国子”的身份相立异；另一方面，又谓伯奇因“后母之谮”而“自投江 

中”，从而在人物结局上与《列女传》佚文和李善注《文选》所引《说苑》文挂起钩来。 

不过，这段话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所描述的伯奇投江之后的所遇所为。一般来说，人投江即死属 

于常识 ，然而，伯奇在扬雄笔下不仅未死 ，而且还穿戴着水 中的苔、藻，服食着水仙赐予的美药 ，唱起 

了希望养亲的悲歌，以致“船人闻之而学之”。这段颇富想象力的文字，无论是扬雄的创造，还是当时 

的民间传说，虽然增加了伯奇故事的丰富性和可读性，却与现实生活愈去愈远，而具有了浓郁的仙化 

倾向。至于文末所说吉甫闻船人之声而“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数语，倒是对此后伯奇故事 

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成书于汉晋之际的《琴操 》中，记载了伯奇作《履霜操》之事 ，将孝子被逐与主 

悲的琴音关合起来 。所不同者，《琴清英》只写了伯奇扬声悲歌 ，为之援琴作 曲的是其父吉甫，而到 了 

《琴操》，作歌者和抚琴者都成了伯奇，其所歌之《操》也由《子安》易名为《履霜》，并且有了具体的 

内容。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第 394页。 

②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畸等撰：《太平御览》卷五七八《乐部十六 ·琴中》，第 2608页。 

《太平御览》所引《琴清英》文字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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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伯奇故事在东汉的历史化倾向与诗学阐释 

伯奇故事到了东汉，除延续西汉的基本框架外，随着记载文献和言说者身份的变化，也出现了几 

种不尽相同的内容和形态。较为突出的是言说者的历史化倾向与视伯奇为《小弁》作者的诗学阐释。 

在史学家 、思想家笔下 ，伯奇及其事件的真实性得到了充分肯定 ，“投河说”亦渐为“放逐说”所取 

代。东汉初年的班固和王充在其著作中即曾多次涉及伯奇之事，其中班固所著《汉书》之《景十三王 

传》、《武五子传》、《诸葛丰传》，曾分别借刘胜、令狐茂、诸葛丰等人之口引用伯奇事，前已言及。虽然 

从时代角度看，这些话语都是西汉人说的，但从文献角度看，却记载于东汉成书的著作中，因而，自可 

视为伯奇故事在东汉历史文本中的正式确立。当然，这种确立不只是书中人物屡加引用的单方面结 

果，它还有撰著者班固本人的意见。在《汉书 ·冯奉世传》的赞语中，班固这样说道：“《诗》称‘抑抑威 

仪，惟德之隅’。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 自免，哀哉!谗邪 

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 

兴。”①这是班固有感于冯奉世之子冯参正道直行而被诬陷至死的遭遇，借伯奇、孟子、申生、屈原之事 

以慨叹之 。在这四人中，寺人孟子为《诗 ·小雅 》中《巷伯》篇的作者 ，申生是晋国的太子，屈原是楚 国 

的贤臣，班固将伯奇与他们并列 ，在强调“谗邪交乱 ，贞 良被害”的同时 ，从史家角度强化 了伯奇孝而 

被谗、被放流的历史真实性。至于所引《小弁》之诗，也在有意无意间与伯奇事挂起钩来④。 

与班固相似，王充在其代表作《论衡》中也一再征引伯奇之事，并借助相关辨析丰富了对伯奇事 

的理解 。检《论衡》涉及伯奇事之文字 ，主要有 以下三处 ： 

故三监谗圣人，周公奔楚。后母毁孝子，伯奇放流。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卷一《累害》) 

今颜渊用目望远，望远 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发白齿落，用精于学，勤力 

不休，气力竭尽，故至于死。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伯奇用忧，而颜渊用晴，踅 

望仓卒，安能致此?(卷四《书虚》) 

邹衍之冤，不过曾子、伯奇。曾子见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逐]与拘同，吟、歌与叹等， 

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邹衍何人，独能雨霜?(卷五《感虚》)⑨ 

细析这三条涉及伯奇的文字，可以得出如下信息 ：一是伯奇生当“周世”，其遭遇与周公被谗相类 ，属 

于“后母毁孝子”后的“放流”、“被逐”，而非投河 ；二是伯奇在流放途中忧虑过度 ，以至于“首发早 白”； 

三是与曾子见疑而吟一样，伯奇曾“被逐而歌”；四是伯奇的“首发早白”与“被逐而歌”，均间接地与 

《小弁》中“惟忧用老”的诗句发生联系，从而既与前述刘胜、班固的类似说法相照应，又下启汉末赵岐 

注《孟子》时将伯奇视为《小弁》作者的观点，一定程度地赋予伯奇以新的使命(下文详论)。 

沿着班、王对伯奇事件的历史化处理之路，东汉至三国间文人对伯奇事的引用不绝如缕。从史 

书所载人物言论看 ，即有如下一些记载 ： 

后令(郅)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及郭皇后废，恽乃言于帝日：⋯⋯后既废而太子意 

不 自安，恽乃说太子日：“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介，放 

逐孝子。”④ 

七年，(黄琼)疾笃，上疏谏日：“⋯⋯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谀所 

① 班固：《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第 3308页。 

② 班固征引伯奇、孟子、申生、屈原四例，尚难定《小弁》必系于伯奇名下，但依清人陈寿祺之说：“详玩此《赞》文义，《小弁》句承 

伯奇言，《离骚》句承屈原言。盖举首尾以包中二人也 ，否则文法偏枯矣。”(陈寿祺：《齐诗遗说考》卷二，清刻《左海续集》本)姑可视作 

对伯奇与《小弁》之关系的间接肯定。 

③ 王充：《论衡》，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7、57、77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九《郅恽传》，第 1031—1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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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无高而不可升；相抑，无深而不可沦。可不察欤?”① 

(孟)达与封书日：“古人有言 ：‘疏不 间亲，新不加 旧。’此谓上明下直，谗慝不行也 。若乃权 

君谲主 ，贤父慈 亲，犹 有 忠 臣蹈 功 以罹祸 ，孝 子抱 仁 以陷难 ，种 、商、白起、孝 己、伯 奇，皆其 

类也 。”② 

上面几段文字分别见载于《后汉书》、《三国志》，其中郅恽“授皇太子《韩诗》”，则其学术渊源为西汉之 

韩诗学，应无可疑。在他对太子说的话中，虽未明提伯奇之名，但将“放逐孝子”与“高宗”、“吉甫”联 

在一起，则已明确指向孝己、伯奇，亦即《韩诗外传》所谓“伯奇孝而弃于亲”者也。至于黄琼疾笃之上 

书，借伯奇因谗被放而讽谕，孟达致信于刘封，引伯奇见疑于亲而劝降，皆征引古典，以喻现事，则其 

视伯奇为一真实之历史人物，伯奇事为一确切之历史事件，是显而易见的。 

与史学家 、思想家对伯奇事的历史化态度相似 ，在经学家笔下 ，伯奇被逐事开始成为《诗经》弃逐 

诗之注脚 ，伯奇也被当作了《小弁》一诗 的作者。最早 明确提出此一观点 的，是东汉后期 的赵岐。在 

注释《孟子 ·告子下》中“《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一段话 时，赵岐这样说 

道：“《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③赵岐的话虽然 

简单，却包含了《小弁》内容和作者两个方面，即《小弁》的作者是伯奇，其所反映的内容也是“仁人而 

父虐之”的伯奇被弃之事，从而确定了伯奇与《小弁》间明确的定向关联。 

身为著名学者，又是在注解《孟子》，赵岐的上述言论与此前对伯奇事 的一般性引用颇有不 同，它 

既是一种严肃的事实判断，也应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那么，赵岐有无这种依据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其一，如前所言，汉以前尚无关于伯奇事的确凿史料，在最早提及伯奇事的《韩诗外传》中，作者 

“引诗以证事”之诗也只是《小雅 ·巧言》中的句子，而与《小弁》无关。其二，《小弁》第二章“跛跛周 

道，鞠为茂草”句当为针对周王朝乱象而发，与伯奇所处时代及身世遭际均不符。清人姚际恒《诗经 

通论》即谓：“此岂伯奇之言哉!”④刘始兴《诗益》亦谓：“此有伤周室衰乱之意。若寻常放子，其于国家 

事何有焉?”⑤大概主要出于此种疑问，后世众多治诗者力主《毛诗序》之说 ，将《小弁》视为周幽王之子 

宜臼被弃之作。其三，孟子对《小弁》之解说与伯奇事无必然关联。在前引孟子论《小弁》的一段话 

中 ，并无涉及伯奇处 ，如果说二者有可能发生关联 ，也只在“亲之过大”而“怨”这一点上 。那么，伯奇 

之怨属于“亲之过大”吗?孤立地看，尹吉甫听信后妻谗言而逐伯奇，其“过”已然不小；但若与周幽王 

听信褒姒谗言而逐太子宜臼、最后导致西周败亡相比，则又属于“过”之小者。既然如此，则《小弁》之 

作何以不系于宜臼名下，而归于伯奇呢?对此，赵岐未加任何辨析，亦未征引任何史料，即谓伯奇作 

《小弁》。就此而言，其说显然不足以服人 。后人有鉴于此 ，指出：“孟子云 ：‘《小弁》，亲之过大。’据此 
一 语 ，可断其为幽王大子宜臼之诗 。盖 大子者，国之根本 ；国本动摇 ，则社稷随之而亡。故 日：‘亲之 

过大。’若在寻常放子，则己之被谗见逐，祸止一身，其父之过，与《凯风》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 

云‘亲之过大’哉?”⑥相 比起赵岐的注释，此一解说似更为贴合孟子说《小弁》之文意 。 

既然从文献资料、《小弁》诗意和《孟子》文意诸方面，都难以证成赵岐的伯奇作《小弁》之说，那 

么，赵岐何以会将伯奇视作《小弁》的作者呢?细加推详，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前述中山靖王刘胜之 

诉冤、班固传赞之议论、王充书虚之辨析，均有对《小弁》诗句之引用，在有意无意间使伯奇事与弃逐 

诗《小弁》发生了间接联系。对这些先行材料，赵岐不可能不注意并受其影响，故在注《孟子》时，取为 

己用，并大胆地将《小弁》作者与伯奇直接关联起来。二是西汉三家诗可能已出现将《小弁》与伯奇事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第2037—2038页。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 ·刘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992页。 

赵岐注，孙夷疏：《孟子注疏》卷十二上《告子章句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2756页。 

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 216页。 

刘始兴：《诗益》卷十七，清乾隆八年(1743)尚古斋刻本。 

刘始兴 ：《诗益》卷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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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的某些解说。后人在追溯源流时，或谓刘胜、赵岐之说源自西汉初年的鲁诗说①，或谓班固《冯奉 

世传赞》的说法是用齐诗，并得出齐、鲁、韩“三家同”的观点②。于是，从西汉三家诗到赵岐，便形成一 

脉相承的关系。三是以伯奇为作者，主要是为了彰显“孝”的伦理。“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观念，也 

是汉代经学家大力维护宣扬的观念。汉人主张以孝治国，“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③，遂使得忠孝伦理 

大大强化。然而，与传说中的伯奇相比，历史上的宜臼却于孝行明显有亏，当其外祖申侯联合缯侯、 

犬戎攻宗周、杀幽王后，被立为平王的宜臼不仅没去讨伐这些弑父的仇人，反而在申遭郑侵伐之际， 

派兵戍之。这种做法，在正统儒家看来显然算不上孝子，甚者谓宜臼“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 

为有德 ，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④。大概有鉴于此 ，《毛序 》虽谓 

《小弁》所写为宜臼之事，却将作者定为太子之傅；与其相似，赵岐注《孟子》舍宜臼而取伯奇，似也存 

在这方面的顾虑。用清人焦循的话说就是：“赵氏特引此句(引者按，即《小弁》‘何辜于天 句)，以明 

《小弁》之怨，同于舜之号泣，而特不以为宜臼之诗，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盖以宜臼非仁人，不 

得比于舜之怨，故取他说也。”⑨倘若焦循的说法可以成立，便可看到，宜臼的品德是毛、赵二氏确定 

《小弁》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差异处仅在于赵氏取伯奇，毛氏取太子之傅而已。 

综上所述，赵岐之说虽不足采信，却 自有其得以形成的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原因。而在伯奇故事 

的发展史上，《小弁》作者说因与《诗经》相关，而为后世众多治《诗》者反复提及，一再争论，伯奇其人 

的真实性、影响力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扩大。 

四、汉晋间伯奇故事的嬗变与定型 

与前述史学家、经学家的言论及伯奇故事 日趋历史化的倾向相 比，从东汉到西晋的三百年 问，也 

还存在若干值得关注的非历史化现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学家、杂记家对伯奇事的引用、渲染、 

创造、整合，在他们笔下，伯奇故事一方面延续着其仁而被谗、孝而见弃的悲剧性主干，另一方面，故 

事在情节、人物、结局等方面也发生着持续不断的文学性变化，终至形成署名伯奇的《履霜操》这一琴 

曲作品及相关叙述。 

文学、杂记作品中的伯奇主要是作为被谗的弃子形象出现的，作者提及此一形象，或借以渲染悲 

情，或重在阐明事理。如马融《长笛赋》的一段描写： 

若组瑟促柱，号钟高调。于是放臣逐子，弃妻 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攒乎下风，收精注 

耳 ，雷叹颓息，掐膺擗揉 ，泣血泫流 ，交横而下，通旦忘寐 ，不能 自御。 

这里，作者借激切悲凉之笛声，以描摹“彭、胥、伯奇，哀姜、孝己”等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倾听时全神贯 

注、血泪交流之状，意在通过文学夸张渲染气氛，至于伯奇的历史真实性，则并非作者的关注重点。 

与此近似，前引《孔子家语》、《风俗通义》载曾参解释终身不续娶之原因时，或谓：“高宗以后妻杀 

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或谓：“吾不及尹吉甫， 

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贤，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败，我何人哉?”其言说方式虽略有不同，但都是借曾 

子对伯奇事之引用，以强调后妻进谗之可怕，由此导致父子关系之崩坏的。从文献角度看，这两段话 

既不见于先秦典籍，亦未见西汉人提及，因而极有可能出自后人或即杂记作者的臆造，故不值得信 

从；但从故事流传的角度看，后人或杂记作者借助曾子之口引述伯奇事，却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典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698页。 

陈寿祺：《齐诗遗说考》卷二，清刻《左海续集》本。 

范哗：《后汉书》卷二十六《韦彪传》，第 918页。 

朱熹：《诗集传》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社，l980年，第 44页。 

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四，清刻《皇清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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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性，也一定程度地丰富了故事的传播环节。 

在此期文学家笔下，曹植(192—232)的《令禽恶鸟论》是涉及伯奇事最为荒诞却也最为奇异的一 

篇作品。该文开篇 即谓 ： 

国人有以伯劳生献者，王召见之。侍臣日：“世同恶伯劳之呜，敢问何谓也?”王日：“昔尹吉 

甫用后妻之谗，煞(杀)孝子伯奇，吉甫后悟，追伤伯奇，出游于田。见鸟呜于桑，其声嗷然，吉甫 

动心日：‘伯奇乎?’鸟乃抚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顾 日：‘伯 劳乎?是吾子 ，栖吾舆 ；非吾子 ，飞 勿 

居。’鸟寻声而栖于盖。吉甫遂射煞(杀)后妻以谢之。故俗恶伯劳之呜，言所呜之家，必有尸也。 

此好事者附名为之说 ，而今普传恶之 ，其实否也。” 

这里，作者围绕国人进贡伯劳鸟一事，借国王之口引出伯劳鸟与伯奇事之关联，提供了如下新的信 

息：其一，伯奇受谗后不是被放，而是被杀。其二，伯奇死后即化身为伯劳鸟，并以悲切的呜叫和对其 

父的依恋，显示出神异的色彩和感人的力量。其三，吉甫以“射杀后妻”的方式为伯奇平反复仇，使奖 

善惩恶成为故事的结局和旨趣。仔细分析这几点信息，不难看出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具有浓郁的民间 

传说色彩，诸如伯奇化身伯劳鸟的灵异、伯奇与伯劳因同一“伯”字而引发的关联、吉甫为子复仇的故 

事结局，都是民间传说惯常的表达方式，亦即文中所谓“此好事者附名为之说”也。同时，这里也不乏 

作者再创作的因子，如伯奇被杀后，尹吉甫由“悟”、“追伤”到“动心”所展示的心理活动，便主要缘于 

一 种文学的想象和推理。这样看来 ，民间传说与作者 的再创作 ，是《令禽恶鸟论》中伯奇故事形成的 

基础，而其中的传说部分，尤其展示了伯奇故事在东汉民间的潜流暗转，在某种意义上，其主要情节 

甚至可以与扬雄《琴清英》中伯奇“自投江中”却得以不死、因“扬声悲歌”而感动吉甫的说法挂起钩 

来，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延展。 

以曹植 的《令禽恶鸟论 》为节点 向上回溯 ，还可发现，两汉 以来伯奇故事 的发展流变一直摇摆于 

传说与历史之间。一方面是文学家的创作和民间的传说，一方面是史学家、经学家的载记和议论；一 

方面是从伯奇孝而被谗之故事主干所繁衍出的多种异说、传闻和臆想，另一方面是围绕伯奇及其事 

件所展开的持续的历史化、真实化的努力。这种情形 ，构成汉魏数百年间伯奇故事流传的基本状态， 

也为后人对此一故事的归纳整理作了必要 的准备 。 

真正综合两汉以来各种说法，既使伯奇成为孝子之典型，又使其被逐故事更趋完满定型的，是传 

为汉晋问成书的《琴操 》。这是一部记载早期琴曲作 品及相关本事的专书，其 中最为后人称道的 ，是 

记述 、宣扬先秦人物事迹、德行而皆名为“操”的十二篇作 品，而其 中的《履霜操 》即与伯奇事紧密相 

关 。在叙述《履霜操》之缘起时 ，该书有一段关于伯奇被逐前后 的文字 ，值得特别关注 ： 

《履霜操》者 ，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 ，周上卿也 ，有子伯奇。伯奇母死 ，吉甫更娶后 

妻，生子日伯封。乃谮伯奇于吉甫日：“伯奇见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日：“伯奇为人慈仁，岂 

有此也。”妻日：“试置妾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 

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椁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 

乃援琴而鼓之日：“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 

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 

王。宣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② 

①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十四《人部八 ·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432页；又，《太平御览》卷九二 

三《羽族部十》所载曹文题名《贪恶鸟论》，文字亦颇有不同。 

② 此段文字引自清孙星衍校《琴操》卷上，清嘉庆《平津馆丛书》本。考《世说新语 ·言语》注，《文选》之《长笛赋》注，《太平御 

览》卷十四、卷五一～，《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等所引《琴操》，文字详略均有不同，孙氏据此数种文献校订，大体得其所长。又，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汉诗》卷十一之《琴曲歌辞》亦据此本．惟个别文字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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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汉以来关于伯奇事最周详的一段记载，也是在对此前各种异说取舍整理后形成的最权威版 

本。概括而言，大致存在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在人物身份上，舍弃了刘向《说苑》所谓伯奇为“王国子”的说法，确立了伯奇为周宣王大臣 

尹吉甫之子。 

第二，在人物关系上，既沿袭了传统的后母进谗说，又吸纳了《说苑》“后母子伯封”的记载，确定 

了伯奇异母弟伯封的存在。 

第三，在故事情节上，一方面袭用了《说苑》后母置毒蜂、诱伯奇往视等细节，以强化“吉甫大怒， 

放伯奇于野”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摒弃了扬雄《琴清英》“自投江中”和曹植《令禽恶鸟论》“杀孝子伯 

奇”的说法①，而将《琴清英 》的“衣苔带藻”、“扬声悲歌”改易为“编水荷而衣之 ，采椁花而食之，清朝履 

霜”，“援琴”而歌《履霜操 》，由此突出强调了弃子与被弃作品的有机关合。 

第四，在故事结局上，不仅添加了周宣王这一人物，作为伯奇冤屈的洗刷者和拯救者，而且直接 

以《令禽恶鸟论》所述吉甫“感悟”、“射杀后妻”的民间传说终篇，使得此一悲剧事件获得了大团圆式 

的喜剧性收尾。 

从上述人物身份、关系和故事情节、结局诸方面的变化看，既有对原有伯奇故事的吸纳整合，又 

不乏新的构思和创造 ，由此形成这一弃逐故事完整的结构形 态。具体来说 ，故事 中尹吉甫、后 妻、伯 

奇 、周宣王四个人物分别代表施动者、进谗者 、受动者、救助者四种身份 ，也代表大小不同、方 向各异 

的四种力量。作为受动者，伯奇仁孝而不见容于生父后母，被逐荒远，作歌诉冤，最终感动宣王及其 

父吉甫，获得救助和回归，展示了一个被弃逐者的全部经历，因而，在整个故事中最值得重视。作为 

施动者，尹吉甫听信后妻谗言而逐孝子，无疑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但由于故事中设置了后妻缀毒蜂 

于衣领的骗局，遂使得吉甫信谗具有了若干合理性；至于最后由于宣王开导，吉甫幡然悔悟，召回伯 

奇并射杀后妻，更使他前期所犯错误获得一定程度的弥补，其形象也开始由反面向正面转换。作为 

进谗者，后妻是典型的反面形象，也是导致弃逐事件发生的最积极因素。她之所以厌恶并谗害伯奇， 

既缘于后母对前妻之子血缘性 的疏远 ，更缘于她不想让亲生之子伯封在家族 的利益受到他人威胁 ， 

故必欲除之而后快。她的最后被射杀，体现了正义的最后胜利，也对谗佞小人寓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作为救助者，周宣王虽仅在结尾匆匆现身，但却对伯奇之获救乃至后妻被射杀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正义的化身。以上四种身份、四种力量，互相制约，互有渗透，构成整个事 

件“谗毁一 一弃逐——救助—— 回归”的动态流程。与此 同时 ，因吉甫的“改邪归正”和周宣王救助弃 

子所展现的王者力量，也使故事减弱了对专制政治的讽刺力度，而一定程度地蒙上了颂圣感恩的温 

情面纱。 

与以往的伯奇传说不同，《琴操》故事值得关注的另一要点在于，伯奇在被当作《履霜操》作者而 

具备了诗人身份的同时 ，还借助《履霜操》之 内容展示 ，深化了其身为弃 子的悲怨情思 。全诗从孝子 

被逐后履霜犯寒的艰辛生活写起，追述其父听信谗言、导致孤恩别离的情形，最后仰天而呼：“何辜皇 

天兮遭斯愆 ，痛殁不 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 。”既指斥皇天之不公 ，又 明言父母之偏私，更痛陈 

自己之冤屈 ，虽仅寥寥数语 ，却真切鲜活 ，悲感无限，令人读来 ，为之动容。这样一首反映弃子怨思的 

楚辞体作品，一经出现，便具有了取代赵岐所谓“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一说的逻辑优 

势，使得伯奇“清朝履霜”和援琴而歌《履霜》相互印证，形成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大概 

从这个时候开始，伯奇故事得以最终完型，《履霜操》也成为描写弃子遭遇和抒悲泻怨的代表性作品， 

① 《文选》六臣注、《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引《琴操》有“投河而死”的说法，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卷 

十四、卷五一一等所引《琴操》结局不同。 



94 文史哲 ·2014年第 4期 

并被唐宋元明清的文人们反复摹仿，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需要稍加讨论 的，是《琴操》的创作时代和作者问题。关于《琴操 》的作者 ，大致有桓谭(前 23 
—

50)、蔡邕(133—192)、孔衍(258—320)三说。其中桓谭说之不足信似已成为共识①，兹不赘论。惟 

需辨析的，是蔡邕、孔衍二人与《琴操》的关系。 

从文献记载看 ，孔衍与《琴操 》间的关系最为清晰。《隋书 ·经籍志 》明谓 ：“《琴操 》三卷 ，晋广 陵 

相孔衍撰。”②这是关于《琴操》撰人最早的文献记载。自此以后，《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 

志 》、《宋史 ·艺文志》以及《崇文总 目》、《中兴书 目》诸书均有类似著录，从 而将孔衍与《琴操 》紧密关 

合在了一起 。一般来说 ，先出文献具有普遍认可 的权威性 ，倘若没有新出资料对上述记 载尤其是《隋 

志》证伪，那么，就很难否定孔衍与《琴操》的关系。不过，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仅有这些记载而无过硬 

的内证，尤其是对蔡邕著《琴操》说的有力反证，似亦不足以确认孔衍一定就是《琴操》的作者。从保 

存孔衍行迹最多的《晋书 ·孑L衍传》看，其中既未写其精通琴乐，亦无与《琴操》相关的记载，较为接近 

的线索是：“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⑧。 

据此而言 ，少文才而多博览的孔衍倒更像是《琴操》的整理者而非原创者。 

与孔衍相比，蔡邕精通乐理，尤精琴乐。据《后汉书》本传载：蔡邕早年曾于客所弹琴音中辨其心 

迹 ，为人叹服 ；后“吴人有烧桐以爨者 ，邕闻火烈之声 ，知其 良木 ，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 

焦，故时人名日‘焦尾琴’焉”④。此外 ，他还撰有《叙乐 》一书，表现出杰出的音乐才能和理论修养。因 

而，就《琴操》作者言，蔡邕似乎是更为合适的人选。虽然从现存史料看，蔡邕与《琴操》的关系不及前 

述孔衍来得密切，亦即很少见之于史书著录，但在《文选》李善注中，已出现对《琴操》的多次征引，其 

中既有未著撰人者，亦有明言“蔡邕《琴操》”者⑤，这说明至少在初唐以前，已有署名蔡邕的《琴操》传 

世 。而从所引内容看 ，“今《文选 ·长笛赋》李善注引《琴操 》日：‘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 ，反天真也 。’ 

又《演连珠》、《归田赋 》注引蔡邕《琴操 》日：‘伏羲氏作琴 ，弦有五者 ，象五行也 。’俱与此 同。”⑥至于《北 

堂书钞》引蔡邕《琴赋》内容，亦“俱与《琴操》合，则《琴操》为中郎所撰，信有征矣”⑦。大概正是由于世 

传《琴操》与《文选》李善注引《琴操》以及蔡邕作品多所吻合，故蔡邕作《琴操》的说法在后世广为流 

行，经清人整理的几种主要《琴操》传本之撰人亦皆题名蔡 邕，就 中尤以孙星衍辑校之《平津馆丛书》 

本影响为大。今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亦将《琴操 》置于蔡邕名下 ，益发强化了蔡 邕 

对该作品的著作权 。 

然而，承认蔡邕对《琴操》的著作权，并不是说此一作品在后世的流传中一无改易，也不是排除孔 

衍在对《琴操》改易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在对《琴操 》作品考察之后，逯钦立认为 ：“今本《琴操》间有后 

人所增。如《思归引》一歌，西晋初尚未流传，故石崇序此曲有弦无歌。今此歌辞明为后人所作。《隋 

志》云 ：‘《琴操 》三卷，晋广陵相孔衍撰。’据此，旧本《琴操》累经增添可知也 。”⑧在《平津馆丛书<琴操> 

① 桓谭说之不足信主要有三：一，《后汉书 ·桓谭传》谓桓谭所著《新论》二十九篇 ，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 

(第 961页)由此可知，桓谭所著仅为一篇未完成的《琴道》，而非《琴操》。二，桓谭撰《琴操》之著录仅见于两《唐书》之《经籍志》、《艺 

文志》，却不见于三百年前之《隋书 ·经籍志》。而两《唐书》将《琴操》系于桓谭名下，不排除混淆《琴操》与《琴道》二书名甚或笔误的 

可能。三，世传《琴操》与桓谭《琴道》内容不合。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曾核对二书内容谓：“今《文选》注引《琴道》甚多，俱与此不 

合，则非谭书可知。”马瑞辰：《平津馆丛书(琴操)校本序》亦谓：“桓谭《新论》有《琴道》篇，不闻有《琴操》，《琴操》言伏羲始作琴，与《琴 

道》言神农始作琴不合 ，则《琴操》决非桓谭所作。” 

② 魏征等撰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l973年，第 926页。按：此条下还著录“琴操钞二卷”、“琴操钞一 

卷”，然未著撰人，当为同书异本也。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一《孔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2359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 2004页。 

⑤ 李善注《文选》卷十五张衡《归田赋》、卷二十一卢谌《览古》诗、卷五十五陆机《演连珠》等均引“蔡邕《琴操》”。 

⑥ 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一《经部 ·乐类》，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5年，第 12页。 

⑦ 马瑞辰：《平津馆丛书(琴操>校本序》，《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琴操)(两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 58页。 

⑧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汉诗》卷十一《琴曲歌辞 ·琴操》，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 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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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序》中，马瑞辰认为：《隋书 ·经籍志》等书虽皆以《琴操》“属之孔衍，而传注所引及今《读书斋丛 

书》所传本皆属蔡邕，惟《初学记》引《箜篌引》为孔衍《琴操》，其文与蔡邕《琴操》不殊，是知《隋志》言 

孔衍撰者，谓撰述蔡邕之书，非谓孔衍自著也。”①细审这两种说法，虽角度不同，侧重各异，但在肯定 

《琴操》流传中“累经增添”，被人“撰述”，而其中最重要的增添、撰述者即是孔衍这一点上，却是一致 

的。这就是说，蔡邕是《琴操》的初创者，百余年后，孔衍又对其重予整理编述，从而将 自己的名字与 

之联在了一起。由于孔衍的整理本在后，较蔡本完整，故在后世更为流行，以致《隋书》及此后诸史作 

者所见者即为署名孑L衍之《琴操》；至于李善注《文选》所引《琴操》有署名和未署名之两种版本，则其 

未署名者当即时下流行广为人知的孑L本，其署名“蔡邕”者 自然应是与孔本有别且少为人知的蔡本。 

仔细想来，我们这种揣测应是合乎情理的，也能够解释围绕《琴操》一书所形成的若干看似矛盾的 

现象。 

倘若《琴操》一书为蔡著孔编的说法可以大体认定 ，那么 ，围绕伯奇故事的嬗变和定型，还 可以有 

一 些新的发现。如前所言，在曹植《令禽恶鸟论》中，首次出现了伯奇死后化身为伯劳 ，向其父吉甫悲 

鸣，“吉甫遂射杀后妻以谢之”的情节。而在《琴操》之《履霜操》的叙述中，“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 

悟，遂射杀后妻”这一类似情节不仅再次出现，而且作了两方面的改动，一是祛除其人化为鸟的荒诞 

不经之处，使故事更具真实性，二是增加了对吉甫“感悟”极具作用的周宣王这一人物，使故事更趋圆 

满。这里展示的是一种由简到繁、由怪异到平实、由传说到历史的逻辑顺序，其中受影响的，一般来 

说只能是后者而非前者，亦即《履霜操》之叙述受《令禽恶鸟论》影响而作出了若干添加改动。而从蔡 

邕、孔衍两位与《琴操》有关人物的生活年代看，能够接受曹植(192—232)影响的，只能是晚于他数十 

年的孑L衍(258—320)，而非早于他数十年的蔡邕(133—192)。换言之，孔衍之于《琴操》，不只是对蔡 

邕原创的简单承接和文字整理，针对某些具体故事和情节，他还吸取了曹植等人的相关记载，进行过 

程度不同的增删和改易。其中伯奇故事由吉甫射杀后妻到宣王闻歌而感等情节的依次出现，便大致 

展示出蔡邕之后从曹植到孔衍的变化轨迹。 

五 、馀 论 

犹如一条蜿蜒曲折、波浪起伏、出没于堤防内外而终入干道的河流，伯奇故事在其流传过程中， 

经历了多次增删变化，时而简约，时而繁复，时而真切如见，时而扑朔迷离，最后去其繁芜夸诞，增其 

合理平实，流入平缓规则的河道。这是一个渊源久远的故事，其移动、嬗变发生在历史和传说之间， 

至于其归结，则是传说让位于历史，文学变奏出经典。 

回顾前述伯奇故事的最早缘起，很难说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在整个先秦史的文献中，竟 

然找不到关于伯奇事的任何一条记录，诸如《庄子》、《苟子》、《战国策》等屡次涉及孝子不得于其亲的 

重要典籍，也见不到伯奇的踪影。当此之际，如何能够确定在西周王朝的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名叫伯 

奇的人，真的被他的父亲逐 出家门? 

然而，仅依现存史料，又很难否定伯奇事件的历史真实性。汉人都在引用伯奇故事，从西汉前期 

的《韩诗外传》、《焦氏易林》乃至刘胜、令狐茂等人开始，凡涉及伯奇孝而被逐事均言之凿凿，何以见 

得他们便别无来源?秦火之后，典籍亡佚散乱，不少前朝史事经故老口耳相传得以存留，何以见得伯 

奇事 因无早期史料佐证就一定是向壁虚构? 

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是传说；既有历史的踪影，又是传说的产物；也许是借传说存留的依稀古史， 

也许是古史漫漶后形成的变形传说。仔细想来，这似乎便是伯奇事件的缘起和真相。世代荒远，古 

史茫昧，千载之下的我们已很难准确厘定其历史与传说的边界，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那就是伯奇事 

是在汉代开始传流开来，并完成其基本结构形态的；也是经汉人大张旗鼓的引用和宣扬，而逐渐被历 

① 马瑞辰：《平津馆丛书(琴操>校本序》，《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琴操>(两种)》，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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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化、典型化的。换言之，多数言及伯奇的汉人都相信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而且面对后母进谗、孝 

子被逐这类在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事件，他们设身处地，以今例古，“怅望千秋一洒泪”，时常会 

产生某种深深 的感动。 

虽然已经历史化了，但其缘起毕竟主要得自传说，不具备历史固有的严格边界，也缺乏史料给定 

的事实制约，因而，同一弃逐故事既存在多种版本，也给后人留下了继续添加扩展的广阔空间。诸如 

伯奇究竟是尹吉甫之子，还是“王国子”亦即国君之子?其被弃后是流落荒野，还是愤而投河④?是服 

药成仙，还是化身为鸟?其抒发哀怨的形式是扬声悲歌，还是伯劳悲鸣?是作《小弁》还是吟《履霜》? 

表面看来 ，这些淆乱确实减弱了伯奇故事的真实性、可信性 ，它呈现的是～种游离于历史之外 的无序 

状态 ；但从深层次看 ，这类淆乱也正展示 了传说在脱离历史制约后被激发出的能量 ，它通过大胆的想 

象和创造 ，在无形中丰富着伯奇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文化内涵。 

如果就伯奇故事的整体走向看，历史的牵拽和控制又始终在隐显明暗的交叉中发挥作用，从而 

不时将无序的、趋于虚幻怪诞的故事枝节删汰掉，将之导向合乎情理的“观念历史”的有序状态④。拿 

趋于定型的《琴操 ·履霜操》所述伯奇故事来说，就舍弃了《说苑》中的“王国子”说，吸取了其“后母子 

伯封”说以及后母置毒蜂、诱伯奇往视等细节；舍弃了《琴清英》、《令禽恶鸟论》中“自投江中”、“杀孝 

子伯奇”说，吸取了其“扬声悲歌”和吉甫“感悟”、“射杀后妻”等情节；舍弃了赵歧《孟子章句》的伯奇 

作《小弁》说，而将其改易为援琴而歌《履霜》，并增添了被伯奇歌声打动的周宣王这一人物，由此使得 

整个故事在向历史或“观念历史”的靠拢 中不断丰富与合理。 

针对中国上古历史与传说长期混淆的情况，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其 

要点除“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之外，还强调在勘 

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由 

此认为：“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⑧这一说法，无疑适用于伯奇 

故事，并对我们重新认识此一故事的“传说经历”提供有益的启示。需要说明的是，汉代以来围绕伯 

奇故事所出现的种种记载、议论和创作，与其说其目的在于慎终追远，还原历史，不如说是徘徊在历 

史与传说之间，遵循其有序与无序的发展规则，进行着一种文学的变奏。换言之，伯奇故事在汉晋历 

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变动，既受制于历史与传说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度远离历史或“观念历史”，也追求 

着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秩序，使其在不断的情节完善中一步步逼近文学的真实。而作为集中展示伯 

奇事迹和情感 的《履霜操 》，便是这种文学真实的阶段性代表。 

《履霜操》及相关叙述之后，伯奇故事 即基本定型 ，后人凡提及其事者，大都依据此一文本 ，或咏 

叹伯奇孝而见弃之遭遇 ，或化用掇蜂被谗之典故 ，或辨析尹氏家乡之所在 ，或置疑伯奇最终之结局④，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则表现为对《履霜操》长期而极具热情的群体性仿作，由此不仅强化了对伯奇其 

人其事的历史认同，而且使此一古琴曲的文化内涵得以多层面的深化和拓展。关于此点，因已超出 

本文题 旨，容于另文申论。 

[责任编辑 刘 培] 

① 关于伯奇之死，还有“自缢”～说。如《山堂肆考》卷九十二《系蜂》谓：“周尹伯奇事后母至孝，母不仁，常欲害奇，乃取蜂去其 

毒，系于衣上，故令伯奇见之。奇恐蜂伤其母，以手取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牵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遂 自缢。父命人出其 

尸，手中犹有死蜂。父大伤痛，恨其妻。时人闻之皆为恸哭。”因其来源不可考，故暂置勿论。 

② 这里所谓“观念历史”，与实在历史相对，系指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应然的历史状态。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 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59—6o页。 

④ 如清人张澍《尹吉甫子伯奇考》即依汉及后世文献辨析尹氏家乡之所在地(《养素堂文集》卷十一 ，清道光刻本)；近人余嘉锡 

亦据相关文献力辩伯奇系被逐而非投河死(《世说新语笺疏》上卷《言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62页)。虽然类似辨析过于简 

略，且因依据后出文献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其相信史上确有伯奇其人其事，并希图恢复历史“真实”的意愿和努力却是可 

以感知的。 


